
 - 1 -

 

 

 

 

 

珠建消〔2022〕2号 

 

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结建式人防工程 
质量监督工作的通知 

 
各区（功能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鹤洲新区筹备组住房

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各区人防办，市（区）质监站，城建档案

馆，各建设、设计、监理、施工、人防防护设备施工单位，各审

图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结建式人防

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建质函〔2019〕

1255 号）、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

印发结建式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指引的通知》（粤建质〔2021〕

146 号）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我市结建式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，

规范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备案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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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结建式人防工程纳入工程质量监督范围，相关执行日期

界限划分如下： 

（一）2022 年 1月 1日后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项目，其结建

式人防工程应纳入工程质量监督范围； 

（二）2019 年 5月 2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取得施工

许可的建设项目，其结建式人防工程未完成的，应纳入工程质量

监督范围； 

（三）2019 年 5 月 28 日前取得施工许可但结建式人防工程

未完成的建设项目，其结建式人防工程原则上应纳入工程质量监

督范围，确因办理施工许可时未申请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或其他特

殊原因致不能纳入的，按原有规定验收。 

二、各方质量责任主体应自觉履行人防工程质量主体责任，

严格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及已通过审查的图纸施工，

不得擅自变更设计或降低技术标准，不得降低人防工程质量。确

需变更设计的，应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变更。 

三、相关单位应严格执行粤建质函〔2019〕1255 号、粤建质

〔2021〕146 号文件规定。 

四、受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委托进行人防工程质量监

督的机构，应依法、依照国家规范制定质量监督工作实施细则，

建立健全人防专业监督队伍，加强业务学习培训，加强人防工程

质量监督管理。 

五、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监督过程中，各方质量责任主体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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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或不按已通过审查图纸施工且拒

不整改的，应及时书面报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由住房和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时依法查处。 

六、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将包含人防工程

监督内容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及时提交给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。 

七、人防工程质量融合监管流程图详见附件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．珠海市房屋建筑工程人防业务纳入工程质量融合

监管流程图 

2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结建式人防工

程质量安全监督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通知（粤建

质函〔2019〕1255 号） 

3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

关于印发结建式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指引的通

知（粤建质〔2021〕146 号） 

 

 

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2 年 1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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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 抄送：市人防办。 

 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 年 1月 26 日印发 


	



